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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

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

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

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禁

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法条诠解] 本条是关

于婚生父母子女之间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本条是对1980年《

婚姻法》第十五条的修改。 1.父母子女的内涵。 依据父母子

女关系产生的原因，我国婚姻法将父母子女关系分为自然血

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和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两种。自然血

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而发生的，依据父

母是否有婚姻关系又可以分为婚生父母子女关系和非婚生父

母子女关系。由于自然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因血缘而存在的，

因此，除了父母子女一方死亡外，不能人为地解除。而法律

上的权利义务，也只能因父母将子女送养而消灭。拟制血亲

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收养或再婚的行为以及事实上的抚养

关系形成而发生的，包括养父母子女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

母子女。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由人为设定而由法律加

以确认的，原则上与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在法律上具有

相同的权利义务。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依法设立，也可

以因收养的解除或继父母与生父母离婚以及相互抚养关系的

变化而消灭。 本条所规定的“父母”应作出限制性解释，仅

指婚生子女的父母，“子女”也应作出限制性解释，仅指婚



生子女。其理由是：（1）从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过程看

。1950年4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7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

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明确指出，“

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

的义务”是关于“亲生的父母子女间相互义务的规定”

，1950年《婚姻法》对于什么是“亲生的父母子女”未作㈩

定义，但依据《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父母对子女⋯

⋯”与第二款的“养父母与养子女相互间关系，适用前项规

定”这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亲生的父母子女”

即是与“养父母养子女”相对应的称谓。既然是与养父母养

子女相对应的称谓，“亲生的父母子女”就应该包括婚生的

父母子女和 非婚生的父母子女。但在立法上1950年《婚姻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父母”“子女”将非婚生父母子女排

除在外。因为从形式上看，《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所规

定的“父母”“子女”和第二款所规定的养父母和养子女与

第十五条所规定的非婚生父母子女之间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1950年《婚姻法》未规定继父母子女关系）；从内容上看

，1950年《婚姻法》对于“非婚生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报告》又将非婚生父母子女分为两类：其一是“私

生子女”，即非夫妻关系的男女间发生性行为所生的子女；

其二是“庶出的子女”，即妾生的子女）作出了与“亲生父

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完全不同的特别规定，即1950年

《婚姻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非婚生子女经生母或其

他人证物证证明其生父者，其生父应负担子女必需的生活费

或教育费的全部或一部，直至子女十八岁为止。如经生母同



意，生父可将子女领回抚养。”第三款规定：“生母和他人

结婚，原生子女的抚养，适用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是：“女方再行结婚后，新夫如愿负担女方原生

子女的生活费的全部或部，则子女的生父的负担可酌情减少

或免除”。婚姻法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立法的目的是“为使非

婚生子女尤其是其中的所谓私生子女得到生活上的保证”；

而《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父母对子女有抚

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

虐待或歧视”。而且，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婚生子女

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

。从文字上看，非婚生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第十

三条第一款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但是， 《报

告》详细阐释了第十五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这种规定的

意义，就是对于旧社会危害或歧视一切非婚生子女的错误行

为，尤其是杀害所谓‘私生子女’的野蛮行为，必须依法制

裁”。换言之，所谓“同等的权利”是指非婚生子女享有与

婚生子女同样的人格权和财产权，而不能认为第十五条第一

款所规定的非婚生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第十三条

第一款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规定。经过层

层排除：首先排除养父母与养子女，其次又排除非婚生父母

子女，可以看出，195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所谓的

“父母” “子女”是指婚生父母子女。1980年《婚姻法》第

十五条第一、二、三、四款的内容从总体土承继了1950年《

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1980年9月2日武新宇同志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没有指出1980年



《婚姻法》第十五条与195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

间的区别。（2）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大陆法系国家的婚姻家

庭立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婚姻家庭立法都明确区分了婚生父

母子女、非婚生父母子女、养父母与养子女。（3）从逻辑的

角度看，如果不做这样的解释是讲不通的。如果将第二十一

条第一款的“父母”“子女”解释为包括所有的父母子女（

婚生父母子女、非婚生父母子女、养父母和养子女、有抚养

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在内，婚姻法为什么规定“养父母

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

规定”，为什么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婚姻法为什么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4）1991年7月8日最高人

民法院颁行了《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

的法律地位的复函》，它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

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

女，父母子女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如果对于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父母”“子女”不解释为

婚生父母子女，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就难以理解和适用。综上

所述，本条的‘’父母“”子女“仅指婚生父母子女。 2.婚

生父母子女（以下简称“父母” “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 （1）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依据本条第一款

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抚养是指父母从物

质上、经济上对子女的养育和照料，如给付生活费、教育费

、医疗费等。教育是指在思想品德、学业上对子女的关怀和

培养。 （2）对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处理。 依据本条第二



款的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

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未成年的子女应该

做缩小解释，是指不满18周岁的公民，但已满16周岁而未

满18周岁的公民且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人除外。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是指没有任何劳动收入或

其他收入，或者虽然有劳动收入或其他收入但不足以维持当

地一般生活水平的已满18周岁的子女。“要求”是指提出具

体愿望或条件，希望得到满足或实现，包括直接向父母所在

单位或有关部门提出，也包括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追索抚养

费的诉讼。抚养费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和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

子女，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对方的生活需要提供的金钱或

生活物品。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程度是与自己维持同一生活

水平，对成年子女的抚养程度是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 

（3）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依据本条第一款的

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是指子女在物质

上、经济上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和用品。扶助是指子女给予

父母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料。老年人对十社会和家庭

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尽到了责任，理应得到社会和家庭的尊

敬和照顾。根据《宪法》的规定，当公民年老、患病或丧失

劳动能力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由于

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事业相对不足，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的

物质帮助，还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职能，我国现阶段赡养老人

仍然主要依靠家庭。子女赡养老人是其对家庭和社会应尽的

责任。 （4）对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处理。 依据本条第三

款的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

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无劳动能力应该作



出缩小解释，是指完全丧失从事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活

动的身体条件的公民，不过应当将虽然丧失劳动能力但有可

靠的收入（包括社会保障金）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排除在外。

生活困难是指在完全丧失从事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的

身体条件的情况下，虽有收入但收入不足以维持当地一般生

活水平，或者在未完全丧失从事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

的身体条件的情况下，虽有收入但收入不足以维持当地一般

生活水平。子女应该作出缩小解释，专指有独立的劳动收入

或其他收入并在能够满足自己的最低生活水平之外有剩余的

且已满16周岁的子女。赡养费是指子女对父母根据自己的经

济能力和对方的生活需要提供的金钱或生活物品。对父母的

赡养义务的程度，如果有一个子女，应该是与自己维持同一

生活水平，如果有多个子女且生活水平不同的，应维持到子

女中的中等生活水平。 （5）禁止以任何手段危害婴儿的生

命。 依据本条第四款的规定，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

为。溺婴是指把刚生下来的婴儿淹死。弃婴是指把刚生下来

的婴儿扔掉。残害婴儿是指采取溺婴、弃婴之外的手段把刚

生下来的婴儿杀死，或伤害其肢体或损害其器官的健康。 [适

用须知] 具体适用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父母对于未成年子

女的抚养是无条件的。除了依法将子女送与他人收养外，都

不能免除该义务。父母即使离婚也应该承担对于子女的抚养

义务。收养关系解除后对于未成年的原被收养的子女也应该

承担抚养义务。 2.父母对于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有条件的。即

限于成年子女不能独立生活。对于有劳动能力但拒不参加生

产劳动的成年子女，父母就没有抚养他们的义务。 3.赡养父

母的子女仅限于成年子女或已满16周岁而未满18周岁但能够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子女。 4.子女对

于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有条件的、无期限的。父母必须是无劳

动能力或生活困难，而且成年子女能够独立生活，有赡养能

力。赡养是无期限的，直至父母死亡为止。 5.赡养义务的履

行不以给付金钱为限。赡养的方式，可以是共同居住、生活

在一起，也可以是分开居住，而提供生活费用或提供粮食、

住所等生活物品。父母有两个以±的成年子女时，根据各自

的条件协商负担赡养费用。 [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

问题的批复》鉴于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

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因此，对要求作

亲子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

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于

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子准许；一方当事人

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三周岁，应视具体情况

，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的，也要做好当事人及

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人民法院对于亲子关系的确认，要进

行调查研究，尽力收集其他证据。对亲子鉴定结论，仅作为

鉴别亲子关系的证据之一，一定要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

综合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复函》 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

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

法》的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二条 尚未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父母又有给付能力的，仍



应负担必要的抚育费：（1）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2）尚在校就读的；

（3）确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